
不守基本法選什麼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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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提名即將開始，特區政府及
選舉管理委員會日前分別發出聲明，強調參
選者須於提名表格聲明，會擁護基本法和保
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否則參選人不得獲
有效提名為候選人；若作出虛假聲明，須負
上刑責。這是合法合理的舉措，更符合香港
絕大多數市民的期望。

「港獨」入議會將成災難

但對於特區政府的嚴正聲明，鼓吹 「港
獨」的激進派人士反應不一，有的如青年新
政般投機取巧，表示可以照簽署，之後行動
「管不到我」；也有的表明不會簽署；有反

對派人士更揚言會提出司法覆核。以法論法
，以事論事，要參選立法會人士聲明擁護基
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究竟有什
麼問題？激進派人士對此聲明反應激烈，不

過說明他們根本不會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
。香港立法會是根據基本法設立，既然不守
基本法，他們還選什麼議員？

近期不少明裏暗裏主張 「港獨」的組織
紛紛組黨，並準備參選立法會。他們明目張
膽鼓吹 「公投自決」決定香港 「二次前途」
，表明 「港獨」是 「公投」的一個選項；有
人更揚言，看不到 「一國兩制」對香港有保
障，這只是過渡性安排，現時應討論香港前
途，要 「獨立」還是變成中國一個普通城市
。這一類 「港獨」組織的言行愈演愈烈，已
經逾越了言論自由的界線，而是有計劃、有
行動地搞 「分裂」搞 「港獨」。如果讓這些
人進入立法會，豈不等如讓 「分離分子」堂
而皇之的進入 「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別行政
的立法會？這種情況，不要說在香港，就算
在全世界也不會出現。試想一個鼓吹美國
分裂、各州自治的人可以參選參眾兩院選

舉嗎？這不是言論自由問題，而是主權問
題。

不能否認的是，根據剛過去的新界東補
選結果，有部分鼓吹、支持 「港獨」人士可
能在九月成功當選立法會議員，絕非杞人憂
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對待這些鼓吹 「港
獨」的人士。首先，從法律來說， 「港獨」
違憲違法，當中既違反基本法，也涉嫌觸犯
各條刑法，包括《刑事罪行條例》等。試問
犯法之人待罪之身，是否還可以成為議員，
已經令人質疑。更重要的是，《基本法》第
104條規定，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

宣誓。
《宣誓及聲明條例》對於議員的誓詞更

有明確的規定： 「我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誓詞的內容正正是
對立法會議員的要求，列明他們的職責。當
中最重要就是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若有「覆核」可提請人大釋法

現在特區政府及選舉管理委員會的建議
，不過提前要求參選人宣誓，否則不能參選
，這是合理的做法。正如特區政府的聲明進
一步指出，鼓吹及推動 「港獨」，違反按法

律要求作出 「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
別行政區」聲明的內容，令參選人是否可獲
有效提名這資格成疑，會為嚴肅的立法會選
舉帶來不明確性，令選民產生混亂。

當然，如果這些人在宣誓之後繼續鼓吹
「港獨」，特區政府也應該有實際的執法行

動，例如取消其參選資格。現在一次過把事
情說清楚，正好令這些人不要存在僥幸心理
。同時，如果反對派人士要提請司法覆核，
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但特區政府也應準備
好提請人大釋法，從根本上解決 「港獨」人
士不能成為立法會議員的問題。這不但有助
遏止 「港獨」借參選立法會坐大，而且對全
面落實基本法，確保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
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對維護港人的根本福
祉，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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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 「銅鑼灣書店」事件，近日社會
上多了很多關於 「禁書」定義的討論。

民主黨涂謹申日前於某電台節目指出
因為在中國法律上根本沒有 「禁書」的定
義，所以對林榮基被指把非法出版的禁書
寄回內地，觸犯了內地的數條法例等的指
控根本是不成立的，認為需要有 「禁書」
的清單才可作起訴。筆者對此說法實在不
敢苟同。

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官並不是依賴某
一字眼或語句的定義去決定一個人有否違
反法例的，筆者相信中國法律也如是。事

實上，在現行的很多法例中，也沒有列明某些字詞或語句的明確定義
是什麼，難道這樣就等同涂先生所說的 「無得告」嗎？再者，我們大
可用其他相類意思的字眼如 「不文書」、 「不法書」等去反映林榮基
把非法出版的禁書寄回內地這個行為，所以根本不需要為禁書圈定清
晰的定義，所以問題的癥結並不在於是否需要在法律上有明確的 「禁
書」定義才可決定某人有否觸犯若干法例，反之，涉事人士的行為和
動機才更重要。

這 「無得告」的言論若是出自普通市民的口中尚可以理解或接受
，但涂謹申作為一位資深律師，理應對香港及中國法律有深入的認識
及了解，實不應透過大氣電波向社會發出此錯誤信息。因此筆者認為
他此言論實為一 「愚民政策」，藉此擾亂社會秩序和大眾思緒，令普
羅大眾誤以為中國政府對林榮基的指控是捏造及無法律根據。

除涂謹申先生外，梁文道先生早在二月十四日也曾在報章指出，
在決定出版和販賣禁書有否真的觸犯了中國法律前，必須首先確定到
底什麼樣的書才算是禁書，而且還要在法條上為禁書劃出一個明晰的
範圍。更肯定的說中國沒有這樣的法律，不存在一套可操作的禁書定
義，當局也沒有專門打擊禁書的法律。筆者對此番言論也有相當的保
留。

根據中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的非法經營罪及《出版管理條
例》中的 「出版、印刷、複製、發行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擾亂市場秩
序的非法出版物」，此等法條是用作控告禁書的法律。另外，現行中
國法例確實對 「禁書」的定義中沒設下一套比較簡單明確及容易操作
的清晰定義，這完全是基於實際需要，提供彈性令每件個案都可以審
時度勢靈活地個別處理，這與 「不存在」絕對是天淵之別，所以筆者
認為 「不存在禁書操作的定義」這言論純熟一個美麗的誤會。再者，
若有關言論是出自有知識之士，更可被視為存有誤導成分。

總括而言，某些不良政客常常以指鹿為馬，子虛烏有等手段費盡
心思力圖煽情愚民來撈取政治油水，往往對於一些社會有爭議及法律
問題上的評論都是 「別有用心」的。但事實勝於雄辯，各市民需要保
持時刻精明，不要被誤導及玩弄。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律師

中 國 周 邊

延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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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書􀎡的法律定義

議 事 論 事

錢志庸

焦 點 熱 議

戴 韡

你 言 我 語

季霆剛

美韓7月8日宣布在韓國部
署 「薩德」後，7月11日朴槿惠
總統主持首席秘書官會議，對
這一決定作出解釋稱，在韓國
部署 「薩德」反導系統，除朝
鮮外不針對任何第三國，也沒
有理由針對第三國。她還強調，這一舉措只
是韓國為保護國家和公民安全採取的防禦性
措施。但實際情況卻不能不令人擔憂。

朝鮮已作出強烈反應。就在美韓宣布決
定的次日，朝鮮試射了潛海導彈，儘管沒有
取得完全成功，但可看作是對美韓此舉的第
一個反應。7月11日，朝鮮人民軍炮兵總部
發表聲明稱，在韓國部署 「薩德」意在構築
以美韓同盟為軸心的亞洲版 「北約」，牽制
東北亞地區的大國，掌握軍事霸權。聲明 「
警告」，自美韓發布 「薩德」部署地點之日
起，朝鮮將採取無情打擊予以應對，把首爾
變成 「一片火海」和 「一片廢墟」。朝鮮外
交部也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韓決定在韓國
部署 「薩德」，並指出此舉顯而易見是針對
半島 「周邊國家」。

與此同時，朝鮮已通知美方，將關閉與
美國進行外交接觸的 「紐約管道」，對朝美
間的一切問題，包括被扣美國人問題，均按
「戰時法」處理。此前，因美國將金正恩列

入單邊制裁名單，朝鮮已宣布
此舉無異於對朝 「宣戰」。朝
美關係緊張程度進一步升級。

韓國國內也不安寧。韓國
各在野黨發表聲明，反對韓國
政府同意美國在韓國部署 「薩

德」。
7月13日，美韓公布 「薩德」部署選址

後，慶尚北道星州郡當地居民上千人舉行抗
議遊行，郡首甚至進行絕食，還有部分當地
居民來到首爾國防部大樓進行抗議。韓國其
他地方也有反對部署 「薩德」的遊行聲浪。
在野黨要提出重新考慮此事。韓國民眾最大
的擔心是，韓國捲入戰略平衡被打破的變局
，由此帶來更大的安全隱患。

美韓決定在韓國部署 「薩德」，明眼人
不難看出，這大大超出朝鮮半島的防衛需求
，其背後明顯有不可告人的企圖。中國外交
部已就此發表聲明，對美韓部署 「薩德」表
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俄羅斯外交部也發
表聲明稱，部署 「薩德」將加劇地區緊張局
勢，打破地區戰略平衡，有 「不可挽回的後
果」。中國外長王毅指出，任何辯解都是蒼
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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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德􀎡嚴重破壞地區穩定
立法會是在基本法授權之下的特別

行政區的議事機關，參選立法會和有關
報名細節都是非常重要的法律文件。而
任何參選人、候選人以及當選的議員，
都必須要宣誓或聲明擁護基本法。這是
維繫香港憲制地位的重要之舉。

但反對派對此的反應卻讓市民看到
何謂 「說一套做一套」。

有意參選的 「港獨」勢力如本土民
主前線梁天琦表示，若最終一定要簽選
管會所公布的確認書才能參選的話，他
會無奈簽署，但必會照樣在選舉論壇宣
揚 「港獨」立場和理念。立法會參選人
豈可當聲明為兒戲之物，若參選人作出
虛假聲明，選管會及執法機關必須要追
究其刑事責任，以彰法治。

說一套做一套

又如社民連梁國雄、人民力量陳志
全及陳偉業等，在回應選管會新安排時
，幾乎是胡言亂語。陳偉業質疑確認書
的效力，指簽署確認書只是行政要求，
並非報名表的一部分；選管會無權要參
選人簽署只列有基本法個別條文的確認
書，認為是違反基本法及人權，不排除

會提出司法覆核。社民連和人民力量一
向漠視法紀，濫用司法覆核程序以達到
政治目的和取得傳媒注意，更多次衝擊
香港法治，現在選管會依基本法辦事，
卻突然談法，咬文嚼字起來，豈不可
笑？

選管會只是依法辦事，根據實際情
況而作出相應措施，要參選特別行政區
的公職公務就必須要承諾擁護基本法。
公務員考試都有基本法試驗，何況是全
港只有70席的立法會議員？此做法何來
違反基本法及人權？社民連和人民力量
一向被本土團體和青年政團離棄，被
他們搶走了傳媒目光，自覺不妙，故
近來動作多多，因此信口開河亦不覺出
奇。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認為，選
舉管理委員會要求參選人簽署確認書，
是要參選人認同香港特區是中國不可分
離的部分，做法是明確地執行現有法例
，符合《基本法》。

須維護基本法尊嚴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也認為
，有關做法只是重複《基本法》條文，
看不到有違法之處。選管會做法合法合
情合理，反對這種做法的人都是 「心有
鬼」，亦就是在廣東話中的鬼拍後尾枕
。既然光明正大地不支持 「港獨」，為
何會對簽署聲明確認有所恐懼，毫無疑
問提出質疑的人必定有所顧忌，一就是
怕得罪本土派，二來怕日後自己宣揚 「
港獨」時會不夠痛快。

選管會提出的要求正正合乎選民的
利益，掃走一小撮提倡與立法會參選人
身份不乎的分子，為選舉鋪設一條正氣
大道，日後特首選舉或其他地方選舉，
選管會亦應考慮相應方式，以示對基本
法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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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質疑􀎠確認書􀎡是心有鬼


